比赛流程

	比赛程序及用时规定

	序号
	　程　　序 
	时　　间
	备　　注

	1
	正方一辩发言 
	3分钟
	开场陈词

	
	反方一辩针对正方一辩的陈词

进行法庭式盘问
	1分30秒
	反方一辩在盘问过程中，可在半途中断正方一辩的回答

	
	反方一辩发言
	3分钟
	

	
	正方一辩针对反方一辩的陈词

进行法庭式盘问
	1分30秒
	一方只能回答盘问，不可针对之前的法庭式盘问做出任何反驳

	环节共计9分钟

	2
	正方二辩发言
	2分钟
	

	
	反方二辩发言
	2分钟
	

	
	正、反方二辩进行对话
	3分钟
（双方各1分30秒）
	每次发言时间不得超过20秒

	环节共计7分钟

	
	正方三辩向反方四位辩手提问
（无先后顺序）
	45秒 x 4
	每次提问时间不得超过15秒，被指定选手每次回答时间不得超过30秒。

	
	反方三辩向正方四位辩手提问
	45秒 x 4
	

	
	正方三辩对盘问进行小结
	2分种
	

	
	反方三辩对盘问进行小结
	2分钟
	

	环节共计10分钟

	               中场休息                   3分钟

	3
	自由辩论
	10分钟
（双方各5分钟）
	

	环节共计10分钟

	4
	反方四辩总结陈词
	4分钟
	

	
	正方四辩总结陈词
	4分钟
	

	环节共计8分钟


总计：47分钟
附录：

1. 陈词
逻辑清晰，言简意赅，提倡即兴陈词，引经据典恰当。 读稿和明显的背稿将被适当扣分。
2． 一辩法庭式盘问环节规则
1) 正、反两方一辩在这个环节内各有1 分钟30 秒的时间盘问问题。
2) 首先，反方一辩向正方一辩进行法庭式盘问时，将针对正方一辩的陈词作出盘问。
3) 反方一辩在盘问过程中，可在半途中断正方一辩的回答。
4) 计时员将从反方一辩盘问首个问题时开始计时。
5) 正方一辩在回答反方一辩的问题时，计时员将继续计时。
6) 反方一辩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盘问。
7) 正方一辩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法庭式盘问。

注: 当一方进行法庭式盘问后，另一方只能回答盘问，并不充许针对之前的法庭式盘问做出任何反驳.
3． 对话环节规则
1) 正、反两方二辩各有1 分钟30 秒的时间交替发言，每次发言时间不得超过20秒。
2) 当对话环节开始时，正、反两方二辩起立，并由正方二辩开始发言。在正方二
辩结束发言后，反方二辩立即发言。双方依此程序轮流发言，直到双方时间用完为止。
3) 正、反两方计时员将分别为两方计时。当一方代表发言完毕后，另一方的计时立即开始。
4) 当一方的发言时间完毕时，计时员将以两声铃响提示，辩论员须即刻停止发言。
5) 如果一方发言时间被用完，而另一方还有时间，该方可继续发言直到时间被用完为止。

4. 三辩盘问环节规则
1) 正方三辩先后向反方四位辩论员各提问一道问题，每次发问时间不得超过15

秒。当发问时间已达15 秒时，计时员将以两声铃响提示，正方三辩须即刻停止
发问。
2) 每次提问前，正方三辩须指定一位辩论员回答。
3) 被指定的反方辩论员须马上回答，而回答时间不得超过30 秒。当回答时间已达
30 秒时，计时员将以两声铃响提示，被指定的反方辩论员须即刻停止回答，
4) 接着，正方三辩将继续盘问反方其他辩论员，而被指定的反方辩论员将以不得
超过30 秒的时间回答，余此类推。
5) 接着反方三辩将进行盘问，时间、形式与正方三辩一样。
6) 最后，双方须针对盘问环节进行小结。
7) 首先由正方三辩小结，接着由反方三辩小结，时间各为2 分钟。

5． 自由辩论环节规则
1) 在自由辩论环节里，每位辩论员的发言次序、时间和次数都不受限制，但是正、反两方各自的总发言时间不得超过5 分钟。
2) 自由辩论开始时，正方的任何一位辩论员起立发言。在他/她结束发言后，反方的任何一位辩论员应即刻起立发言。双方依此程序轮流发言，直至双方时间被用完为止。
3) 正、反两方计时员将分别为两方计时。当一方代表发言完毕后，另一方的计时立即开始。
4) 当一方的发言时间只剩下1 分钟时，计时员将以一声铃响提示。两声铃响代表发言时间已到，辩论员需即刻停止发言。
5) 如有一方的发言时间已经用完，而另一方还有时间，那么该方的一名或多名辩论员可继续发言，直到该方的发言时间被用完为止。
6）自由辩论提倡积极交锋，对重要问题回避交锋两次以上的一方扣分，对于对方已经明确回答的问题仍然纠缠不放的，适当扣分。
6．结辩 
辩论双方应针对辩论会整体态势进行总结陈词；脱离实际，背诵事先准备的稿件，适当扣分。 
7．时间提示 

每方队员在用时尚剩30秒时，记时员以一次短促铃声提醒，用时满时，以钟声终止发言。终止钟声响时，发言辩手必须停止发言，否则作违规处理。 
双方交替发言或盘问环节（包括自由辩论）中，计时以一方辩手起立发言开始，坐下结束。
